
“上海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

城市，它在全球各大城市中是非

常具有鲜明个性的。走到上海

街头，你能够感觉到这座城市带

给你的活力。”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主促

进会会员舒勇认为，上海可以运

用自身的优势，在讲好中国故

事，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

舒勇委员对于上海有着特

殊的感情，他曾在上海的多伦现

代美术馆等举办过个展。2020

年，他的抗疫题材作品展在上海

举行。在历次办展过程中，他觉

得上海人做事十分务实，而且非

常注重细节，特别是上海的观众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展

览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年轻

观众，他们不仅非常时尚，而且

对于文化都有非常大的兴趣，这

是非常难得的。”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

年来，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

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

庭。在3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

十四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

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介绍，将

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

契机，持续深化人文领域交流合

作，让心灵贴得更近，让合作走得

更远。对此，舒勇委员认为，这对

于上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

机，也是上海应该去做的。

“在上海不仅有像中华艺术

宫、龙美术馆等大型美术展馆，

也有许多小型美术馆、小画廊，

甚至在一些弄堂里也有艺术空

间，上海人始终对这种新鲜的事

物保持着一种好奇心和探索性，

可以说在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

中都有艺术气息。”舒勇委员建

议，可以通过非常丰富的艺术形

式来举办一流的展览，成为上海

乃至中国与世界相融相通的重

要桥梁。

艺术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上海在新时代中可以有

更大的作为。舒勇委员认为，上海

可以借助现有的这些文化设施，

还有各种文化人才，特别是一些

国际化的人才，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

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本报记者 方翔

舒勇委员：上海可在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的艺术气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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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权属须清晰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建立政府使用

个人信息数据公开制度

正视角

别走，再聊聊

两会话题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国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年。
作为一名连任的政协委员，我感
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必须努
力建言献策，共商国是。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首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
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

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在人民群
众感受最直接、关联最密切、落脚
最实在的关键点、重要处，健全制
度、完善立法，加快形成并进而完
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律
体系。这就是今年政协大会上我
的其中一个提案的内容。
完善“吸纳民意、汇聚民智”

相关法律制度。出台人民建议征
集法律规范，制定基层立法联系点
法律规定，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
况反馈制度，推进委托第三方起草
法律法规草案工作法制化进程。
推进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相关

法律规范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
主制度体系，健全企业民主管理
制度。
健全在司法过程中践行人民

民主的法律体系。立法明确民事
检察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
陪审员制度，推进多元解纷源头
治理制度完善，还应对普法进行
专项立法。
全国两会，正是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最重要方式、最生动
实践。“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行进在春天里，吾将
不负众望、不负重托！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朱列玉 摄

马不停蹄。

刚刚抵京，就是组团会议，组

团会议刚刚结束——“别走，咱们

再聊聊！”

昨天下午，在上海代表团驻

地北京饭店，组团会议后，顾祥林

代表（中）、顾军代表（左）、姚卓匀

代表（右），意犹未尽，话题继续。

三位新代表，够认真！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方

翔）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相

关法律，为守卫个人信息提供了

法治保障，但在实践应用中，仍

存在术语界定模糊、权属不清、

监管滞后等短板。对此，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

长、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周汉

民，在提交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的提案中，建议进一步完善

相关配套措施，优化细节，如建

议建立政府使用个人信息数据

公开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处力度，让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真

正落地生根。

术语界定模糊

周汉民委员认为，从个人信

息保护的立法来看，目前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术语界定模糊。一

方面，现有法律制度中对“个人信

息”概念的界定呈现碎片化状态，

既有列举式规定，如2014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

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个人

信息界定为“网络用户或者网络

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

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

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

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

也有抽象兜底性条文，如2016

年“网络安全法”第76条规定：个

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

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

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

信息，缺乏统一立法。

另一方面，我国关于个人

信息的内涵界定和范围列举还

存在一定的冲突。例如，“个人

信息保护法”采取了“识别+关

联”的定义模式，而“民法典”采

用的是“识别模式”，前者在外

延上有扩张的趋势，由此导致

法律冲突。

个人信息权属不清

“另外，个人信息权属不清，

目前尚无法律对个人信息的权属

作出统一规定。同时，监管滞后，

增加了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的风

险。”针对这些问题，周汉民委员

提出了几条解决建议：

● 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民商
事指导性案例 由最高人民法院

组织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民商事

指导性案例，分别发布有关个人

信息概念界定方式、权属确认方

法、个人信息保护底线等方面的

指导性案例，为法官统一裁判标

准、统一认定方法提供指引。在

出台指导性案例后，最高法出台

“个人信息保护法”司法解释，为

此后修订完善“网络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以及衔接《民法

典》提供参考。

● 建立政府使用个人信息
数据公开制度 出台“政府使用

个人信息数据公开目录”，尤其

在有关个人信息类型、数据要素

市场以及使用方式等公开环节

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将公众

对数据类型的需求强度纳入评

判是否应使用个人信息乃至是

否可进行交易流通的参考指

标。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个人

信息流通的监管。

●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
力度 建立公民电子信息投诉制

度，具体包括受理范围、处理流程

以及投诉反馈制度。对保护公民

个人电子信息确有过错的，按照

过错程度责令整改和进行相应处

罚，以企业为例，可考虑暂扣相关

行政许可执照，以企业年、半年或

季度营业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分别

罚款。若情节特别严重，应当移

送有关部门，撤销营业所需行政

许可。

我的上海故事
外省市代表、委员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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